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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6 年清河县农资生产经营单位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》

通 知

涉农企业、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按照市、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要求，清河县农业农村

局、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《2026 年清河县农资生产经

营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清河县农业农村局 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3 月 10 日

清 河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清农联〔2026〕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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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清河县农资生产经营单位“双随机、一
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

深入地开展，按照年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抽查计划，

清河县农业农村局、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 2026

年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抽查时间

2026 年 4 月 1 日-7 月 31 日

二、抽查对象及范围

种子生产经营企业、农药生产经营企业、农资生产经营企业、

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、畜禽定点屠宰厂、畜禽定点屠宰点、饲料

生产企业、无害化处理厂、奶牛养殖场、规模养殖场、种畜禽生

产经营企业、农机合作社、维修厂等经营主体，充分运用信用风

险分级分类进行本次部门联合抽查比例不低于 6%。

三、抽查实施部门

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管局

四、抽查内容

（一）农业农村局抽查事项：无害化处理场所的监督检查、

对畜禽养殖场的监督检查、生鲜乳收购的监督检查、兽药生产质

量管理规范检查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、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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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定点屠宰厂、点质量安全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、农作物种子市

场监督检查、种畜禽质量监督检查、畜禽遗传资源监督检查、拖

拉机驾驶培训学校检查、对农机维修者的检查、对农药产品抽查、

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查、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保护利

用活动的监督检查、对经营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、

对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活动等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事项：登记事项检查；公示信息检

查；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任务分工。

1.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总体部署和沟通协调，制定抽查工作方

案，确定抽查对象库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名单，完成本部门的执

法检查人员匹配后，将结果共享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2.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收到抽查名单后，3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对被检查对象的认领，并根据部门实际从本部门或本系统中检

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检查人员。

3.牵头部门视情召开抽查部署培训会，并负责联系协同部门

的检查人员，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在约定时间按照规定的检查事项

内容现场对检查对象一次性完成检查。各检查部门分别填写本部

门的《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》后，由参加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

的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进行签字（盖章）确认。

4.参加此次抽查的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加强协作，在要求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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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完成对涉及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的检查、录入、公示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1.可以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、网络检查等方式，也可以

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果或者其他专业机构

作出的专业结论。

2.对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核查时，每个部门检查人员应当不少

于 2 人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检查表，并由检查对象负责人签字确

认，拒绝签字的应当在检查表上如实记录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

检查部门应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在检查完成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

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已

实施检查但未依法进行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抽查任务。

（四）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

1、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，违法行为轻微的，采取教

育、建议、提醒等行政指导措施，引导其合法守信经营。

2、违法行为严重，需要立案处理的，检查人员应将问题线

索移交给本部门案件查办机构。

3、发现违法问题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及时移送

相应监管部门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。

4、后续处置结果及时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

中“后续处置”模块，确保后续监管到位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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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清河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好牵头作用，清河县市场监管局要

积极配合，共同推进工作，形成执法合力。特别是对认领、匹配

人员等重要环节，要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。部门相关业务处室

要结合职责，强化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，积极指导、解答在抽查

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防止抽查检查流于形式、走过场，确保执法

人员履职尽责，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。


